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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

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RANSPOR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 6 2 ）  

 

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  

 

 

於 2 0 0 7 年 8 月 1 5 日 ， L C K P I 與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簽 訂 函

件 協 議 ， 據 此 L C K P I 同 意 繼 續 委 任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為 曼

克 頓 山 的 住 宅 單 位 、 商 業 單 位 及 停 車 位 的 獨 家 租 售 代 理 ，

並 就 曼 克 頓 山 的 租 售 活 動 提 供 巿 場 推 廣 服 務 。  

 

於 本 公 佈 發 表 之 日 ， 新 鴻 基 地 產 為 本 公 司 的 主 要 股 東 ， 持

有 本 公 司 約 3 3 % 股 權 。 由 於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為 新 鴻 基 地 產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故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的 規 定 ，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為 新 鴻 基 地 產 之 聯 繫 人 ， 並 因 此 視 為 本 公 司 的 關 連 人

士 ， 而 按 照 函 件 協 議 所 進 行 之 交 易 亦 因 此 構 成 本 公 司 之 持

續 關 連 交 易 。 至 於 根 據 函 件 協 議 所 應 付 的 最 高 代 理 費 用 總

額 港 幣 4 8 , 5 2 2 , 0 0 0 元，按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 3 4 條 規 定 按 年 計

算 之 各 適 用 百 分 比 率 （ 利 潤 比 率 除 外 ） 均 少 於 2 . 5 % ， 故 根

據 函 件 協 議 進 行 之 交 易 只 須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 3 7 至

1 4 A . 4 0 條 的 年 度 審 閱 規 定 ， 以 及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 4 5 條 及

第 1 4 A . 4 7 條 的 報 告 及 公 告 規 定 ，而 無 須 取 得 獨 立 股 東 的 批

准 。  

 

函 件 協 議 之 詳 情 將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 4 5 條 規 定 載 於 本

公 司 下 一 份 年 報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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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件函件函件函件協議協議協議協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根 據 原 協 議 ， L C K P I 委 任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a ）為 曼 克 頓 山

的 住 宅 單 位、商 業 單 位 及 停 車 位 首 次 出 售 ／ 預 售 及 ／ 或 出 租

／ 預 租 的 獨 家 租 售 代 理 ； 及 （ b ） 為 曼 克 頓 山 出 售 ／ 預 售 及

／ 或 出 租 ／ 預 租 的 全 部 住 宅 單 位、商 業 單 位 及 停 車 位 提 供 巿

場 推 廣 服 務 。 原 協 議 的 進 一 步 詳 情 已 在 上 次 公 告 中 披 露 。  

 

透 過 於 2 0 0 7 年 8 月 1 5 日 簽 訂 的 函 件 協 議 ， 原 協 議 已 被 終

止 ， 而 L C K P I 已 同 意 按 照 函 件 協 議 條 款 ， 繼 續 委 任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為 獨 家 租 售 代 理 。  

 

函件函件函件函件協議協議協議協議詳情詳情詳情詳情  

日 期 ：  2 0 0 7 年 8 月 1 5 日  

訂 約 方 ：  （ 1 ）  L C K P I （ 本 公 司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 2 ）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新 鴻 基 地 產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根 據 函 件 協 議 ， 原 協 議 已 由 函 件 協 議 簽 訂 當 日 起 終 止 。

L C K P I 繼 續 委 任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為 曼 克 頓 山 的 住 宅 單 位 、

商 業 單 位 及 停 車 位 首 次 出 售 ／ 預 售 及 ／ 或 出 租 ／ 預 租 的 獨

家 租 售 代 理；及 為 曼 克 頓 山 出 售 ／ 預 售 及 ／ 或 出 租 ／ 預 租 的

全 部 住 宅 單 位 、 商 業 單 位 及 停 車 位 提 供 巿 場 推 廣 服 務 。  

 

L C K P I 根 據 函 件 協 議 應 付 予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的 代 理 費 用 指

（ a ） 相 等 於 曼 克 頓 山 每 個 住 宅 及 商 業 單 位 及 停 車 位 首 次 出

租 或 預 租 的 一 個 月 租 金（ 不 包 括 任 何 管 理 費、冷 氣 費、政 府

地 租、差 餉 及 其 他 承 租 人 應 付 的 開 支 ）的 出 租 代 理 費 用；及

（ b ） 根 據 每 個 住 宅 及 商 業 單 位 及 停 車 位 首 次 出 售 ／ 預 售 的

價 格（ 不 包 括 與 買 賣 單 位 有 關 的 登 記 費、印 花 稅 及 法 律 費 用

和 開 支 ）， 按 0 . 7 5 % 計 算 的 銷 售 代 理 費 用 。  

 

L C K P I 將 以 現 金 向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支 付 所 有 代 理 費 用 ， 支

付 日 期 為 以 下 事 件 發 生 當 月 之 後 一 個 曆 月 的 最 後 一 天 ： ( i )

如 出 租 或 預 租 住 宅 ／ 商 業 單 位 或 停 車 位 ， L C K P I 簽 訂 相 關

租 約、租 契 或 租 賃 確 定 書；或 ( i i )  如 出 售 或 預 售 住 宅 ／ 商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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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或 停 車 位 ， L C K P I 簽 訂 相 關 的 正 式 買 賣 協 議 。  

 

根 據 函 件 協 議，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的 任 期 為 函 件 協 議 簽 訂 當 日

起 計 三 年， 而 L C K P I 根 據 函 件 協 議 應 付 予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的 代 理 費 用 總 額，不 得 超 過 港 幣 4 8 , 5 2 2 , 0 0 0 元。若 上 述 費

用 合 計 總 額 超 過 港 幣 4 8 , 5 2 2 , 0 0 0 元，則 超 出 的 數 額 被 視 為

已 獲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豁 免 收 取 。  

 

於 截 至 2 0 0 4 年 、 2 0 0 5 年 及 2 0 0 6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三 個 財

政 年 度 ， L C K P I 根 據 原 協 議 向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支 付 的 年 度

代 理 費 用 為 零。由 2 0 0 7 年 1 月 1 日 起 至 函 件 協 議 的 簽 訂 日

期 ， L C K P I 向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支 付 的 代 理 費 用 總 額 為 港 幣

1 6 , 4 7 8 , 0 0 0 元。L C K P I 於 截 至 2 0 0 7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財 政

年 度 ， 根 據 函 件 協 議 向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應 付 的 代 理 費 用 總

額，估 計 不 會 超 過 港 幣 4 8 , 5 2 2 , 0 0 0 元。L C K P I 於 截 至 2 0 0 8

年 、 2 0 0 9 年 及 2 0 1 0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三 個 財 政 年 度 ， 向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應 付 的 代 理 費 用 總 額，估 計 分 別 不 會 超 過 港 幣

1 2 , 4 2 6 , 0 0 0 元 、 港 幣 1 2 , 4 2 6 , 0 0 0 元 及 港 幣 1 2 , 4 2 6 , 0 0 0

元 。  

 

根 據 函 件 協 議 應 付 的 年 度 代 理 費 用 最 高 金 額，乃 按 照 函 件 協

議 應 收 的 銷 售 代 理 費 用 及 出 租 代 理 費 用 的 收 費準則，及假設

曼 克 頓 山餘下 的 所 有 住 宅 單 位、商 業 單 位 及 停 車 位 於 各 財 政

年 度 內 全 部 出 售 ／ 預 售 及 ／ 或 出 租 ／ 預 租 而釐定 。  

 

訂立函件訂立函件訂立函件訂立函件協議協議協議協議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L C K P I 與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於 2 0 0 3 年 7 月 就 曼 克 頓 山 訂 立

原 協 議 後 ，鑑於物業 市道穩步 向好， L C K P I 提升了曼 克 頓

山 的質素和標準。為配合項目檔次 的 提升，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已投入更多資源進 行 曼 克 頓 山 的 銷 售 、 市 場 推 廣 及促銷 活

動。隨著曼 克 頓 山 的質素提升，加上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加強其

市 場 推 廣 活 動 ， 曼 克 頓 山 的 住 宅 單 位 及 停 車 位 的 總 銷 售 收

入， 將 高 於 2 0 0 3 年 簽 訂 原 協 議時所 估 計 的水平。 因 此 ， 根

據 函 件 協 議 應 付 的 代 理 費 用 上限已 定 為 港 幣 4 8 , 5 2 2 , 0 0 0

元。根 據 原 協 議 已 支 付 的 代 理 費 用 金 額 及 根 據 函 件 協 議 應 付

的 代 理 費 用 最 高 金 額 合 計 不 得 超 過 港 幣 6 5 , 0 0 0 , 0 0 0 元，而

此 最 高 金 額較根 據 原 協 議 應 付 的 最 高 金 額 為 高 。  

 

 

14A.56(4) 

 

14A.56(1) 

14.58(5) 

 

14A.56(4) 

 

14A.56(1) 

14.58(5) 

 

14A.56(4) 

 

14A.56(1) 

1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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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包 括 獨 立非執行董事 ）認為 訂 立 函 件 協 議是在 本集團

的 一般及 日常業 務範圍內，而 函 件 協 議 的 條 款 均 按 照 一般商

業 條 款，並 由 訂 約 方 透 過 公平原 則磋商 而達成。根 據 函 件 協

議 ， L C K P I 所 應 付 的 代 理 費 用 乃參考現時的 市 場水平而釐

定。董事認為 函 件 協 議 之 條 款 屬 公平合 理，並且符合 本集團

及 本 公 司 股 東 的整體利益。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L C K P I 及新鴻基地產代理的資料及新鴻基地產代理的資料及新鴻基地產代理的資料及新鴻基地產代理的資料  

 

本集團的 主 要 業 務 為 於香港 及 中國內 地營運專營及非專營

公共運輸服 務、物業 持 有 及 發展，以 及 提 供媒體銷 售 服 務 ，

而 L C K P I 則擁有 曼 克 頓 山 的 業 權 。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主 要從事物業 代 理 服 務 及投資控股 。  

 

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  

 

新 鴻 基 地 產 為 本 公 司 的 主 要 股 東 ， 持 有 本 公 司 約 3 3 % 股

權。由 於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為 新 鴻 基 地 產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故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的 規 定，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為 新 鴻 基 地 產 之 聯 繫

人，並 因 此 視 為 本 公 司 的 關 連 人 士，而 按 照 函 件 協 議 所 進 行

之 交 易 亦 因 此 構 成 本 公 司 之 持 續 關 連 交 易。至 於 函 件 協 議 所

支 付 的 最 高 代 理 費 用 總 額 港 幣 4 8 , 5 2 2 , 0 0 0 元，按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 3 4 條 規 定 按 年 計 算 之 各 適 用 百 分 比 率（ 利 潤 比 率 除

外 ） 均 少 於 2 . 5 % ， 故 根 據 函 件 協 議 進 行 之 交 易 只 須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 3 7 至 1 4 A . 4 0 條 的 年 度 審 閱 規 定，以 及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 4 5 條 及 第 1 4 A . 4 7 條 的 報 告 及 公 告 規 定，而 無

須 取 得 獨 立 股 東 的 批 准 。  

 

函 件 協 議 之 詳 情 將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 4 A . 4 5 條 規 定 載 於 本

公 司 下 一 份 年 報 內 。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代 理 費 用」   根 據 原 協 議 及 ／ 或 函 件 協 議 （ 視

情況而 定 ）， L C K P I 應 付 予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的 租 售 代 理 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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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繫 人」   具有 上 市 規 則 所賦予 的含義  

   

「董事 會」   董事 會  

   

「本 公 司」   Transpor t  In te rnat ional  Holdings 

Limi ted（「載通國際控股 有限公

司」） ， 於 百慕達註冊成 立 的 有

限公 司 ， 其 股 份 於 聯 交 所 上 市  

   

「董事」   本 公 司董事  

   

「本集團」   本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港 幣」   香港貨幣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 政區  

   

「L C K P I」   L a i  C h i  K o k  P r o p e r t i e s  

I n v e s t m e n t  L i m i t e d ， 於英屬處

女群島註冊成 立 的 有限公 司 及 為

本 公 司 的間接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函 件 協 議」   L C K P I 與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於

2 0 0 7 年 8 月 1 5 日 訂 立 的 函 件 協

議  

   

「上 市 規 則」   聯 交 所證券上 市 規 則  

   

「曼 克 頓 山」   位 於香港九龍荔枝角寶輪街 1 號

的綜合 住 宅 及 商 業項目， 包 括五

幢大廈內 總建築面積超 過 1 0 0 萬

平方呎的 1 , 1 1 5 個 高級豪華住 宅

單 位 ， 以 及樓面面積約 5 0 , 0 0 0

平方呎的兩層平台商 場  

   

「原 協 議」   L C K P I 與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於

2 0 0 3 年 7 月 1 7 日 訂 立 ， 並 不時

修訂 之 租 售 代 理 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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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次 公 告」   本 公 司 於 2 0 0 3 年 7 月 2 1 日 發 表

的 公 告 ， 其 中 包 括 有 關 曼 克 頓 山

的多項安排（ 包 括 根 據 原 協 議作

出 的安排）  

   

「新 鴻 基 地 產」   新 鴻 基 地 產 發展有限公 司 ， 於香

港註冊成 立 的 有限公 司 ， 其 股 份

於 聯 交 所 上 市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有限公 司 ， 於香

港註冊成 立 的 有限公 司 及 為 新 鴻

基 地 產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聯 交 所」   香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限公 司  

   

「附 屬 公 司」   具有香港 法例第 3 2 章「公 司 條

例」第 2 條 所賦予 的含義  

 

 

承董事 會命  

公司秘書  

胡蓮娜胡蓮娜胡蓮娜胡蓮娜  

 

 

香港 ， 2 0 0 7 年 8 月 1 6 日  

 

於本公佈發表之日，本公司董事包括主席兼獨立非執行董事

鍾士元爵士太平紳士 G B M ,  G B E、副主席兼獨立非執行董

事梁乃鵬博士太平紳士 G B S、獨立非執行董事孔祥勉博士

G B S ,  O B E（由孔令成先生擔任代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

事李家祥博士太平紳士 G B S，O B E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蕭炯

柱太平紳士 G B S ,  C B E、董事長陳祖澤太平紳士 G B S、執

行董事雷中元先生 M . H .、執行董事伍穎梅女士、執行董事

何達文先生、非執行董事郭炳聯太平紳士（由容永忠先生擔

任代行董事）、非執行董事郭炳湘太平紳士（由黃安寧女士

擔任代行董事）、非執行董事伍兆燦先生（由伍穎梅女士擔



 

 

 7 

任代行董事）、非執行董事雷禮權先生及非執行董事錢元偉

先生。  

 

*僅資識別之用  


